附件1

2022年央企入桂防城港活动落实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市第七次党代会、2022年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动2022年央企入桂防城港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务实推动意向重大项目合作。积极推动央企与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发展合作，推动新能源的合作开发等产业。

（二）精准对接一批目标企业。做好项目摸排，收集中央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情况及投资计划，建立健全央企在防城港市投资计划项目库，有针对性地做好项目对接工作。 

（三）突出谋划一批产业项目。紧紧围绕防城港重点规划布局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精心组织、深入分析央企各行业领军企业，突出重点产业匹配，力争引进一批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央企投资合作项目。

（四）持续推进央企入桂活动项目成果转化。了解掌握央企入桂活动项目推进情况，将企业遇到的瓶颈问题及时分解到各级各部门，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工作，推动央企入桂活动成果转化，促进签约项目尽早开工、尽快竣工投产。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黄  伟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副 组 长：吴东章  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成    员：封  锋  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丁开声  市发展改革委总经济师 

高占昌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韦俊伟  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主任

魏  巍  市自然资源局总规划师
李  理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陈海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廖宇锋  防城港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 

苏文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蓝京文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 

韦启波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何伟平  市林业局副局长
陈  旋  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黄友军  医学试验区工作办副主任

毛玉虹  上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李  海  东兴市人民政府常委、副市长

官尚元  防城区人民政府常委、副区长

吴乃华  港口区人民政府常委、副区长    

黄永富  市港发集团副总经理

汪孝林  市投资集团副总经理

谢德渠  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

王  宇  市兴港集团副总经理

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央企入桂防城港活动落地实施，积极推动央企入桂目标任务完成。 
（二）强化属地管理，压实责任落实 

各项目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担负属地主体责任，认真研判分析适宜本地发展的产业，加强与中央企业合作，根据属地项目实际情况，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方案”的推进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层层分解任务，压实责任，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央企入桂活动落地见效。 

（三）严格落实服务，推进成果转化

充分发挥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平台、政企沟通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等“三大平台”和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作用，各项目单位应主动为好项目、重点项目和洽谈成熟项目，落实一对一、一条龙、全覆盖的专班服务，确无法解决的困难，及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解决。 

（四）落实要素保障，履行专班职责。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央企入桂活动项目纳入市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央企入桂活动项目纳入市“双百双新”项目进行管理和推进，积极推动我市产业项目纳入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投资项目储备库，争取获得该基金投资。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按照“集中统筹、分级保障”的原则充分保障央企入桂活动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对其中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双百双新”项目等符合核销条件的，可直接报批用地，计划指标由自治区核销保障，其他项目由市级指标中优先予以保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加大对市级层面签约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优先保障符合落地条件的项目环境指标。市林业局负责加大对市级层面签约重点项目用林保障力度，统筹安排下达各县（市、区）2022年新增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指标。市财政局（金融办）指导相关金融机构落实“桂惠贷”政策，组织相关金融机构参加政银企对接活动。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要建立央企入桂活动签约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优化创新项目审批服务，加快落实“一事联办”“并联审批”“一窗受理”“容缺审批”等措施，助力项目落地实施。 
三、工作要求 

（一）及时与央企沟通，建立央企入桂项目信息，动态跟踪管理。各项目单位要建立与各属地央企的沟通协调机制，紧紧围绕市内重点规划布局意向投资项目，要及时与央企总部联系，并建立央企入桂项目信息报送制度。市投资促进局依据平台收集到的央企入桂项目信息，于每月20日前反馈市国资委。邮箱地址：fcg2828139@163.com。    

（二）加强协调沟通对接，加大推进力度。建立定期会商工作机制，各项目单位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央企入桂项目协调会，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抓牢抓细“央企入桂”项目推进。 
（三）压实责任落实，按时报送工作进展。为进一步压实责任，及时掌握相关单位工作推进情况。请各相关单位于每季度末16日前，将所负责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报送市国资委，并同步将可编辑版本发送至邮箱地址：fcg2828139@163.com，联系电话：2290866。


